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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身份证件电子登记系统使用服务协议

[bookmark: _GoBack]甲方：	
乙方：丰都卓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以下简称网吧），应当采用企业的组织形式，并具备健全、完善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措施。

甲、乙双方本着遵守国家法律及相关规定，以及保障网吧经营服务活动健康发展的精神，乙方协助甲方落实相关的互联网安全技术措施。双方以平等自愿为原则，就甲方安装《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身份证件电子登记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使用《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身份证件电子登记服务（以下简称服务），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权利及义务：

1、甲方有偿使用该服务，应按时向乙方支付相应服务费。甲方可根据自身经营情况，按乙方提供的多种资费套餐选择相应的资费套餐向乙方支付服务费。资费套餐服务费的标准以乙方合作的充值平台公布为准。

2、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期间，有权优先享受乙方推出的新的服务方式、资费套餐及优惠活动。

3、甲方有权免费使用乙方提供的《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的升级版本。

4、甲方应按照乙方提供的标准规范在网吧场所使用《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在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修改、阻扰《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功能。甲方不得使用第三方软件，包括但不仅限于外挂、杀毒软件、游戏平台等或者通过技术手段包括但不仅限于通过路由器、防火墙规则等对《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行、完整性进行阻扰、屏蔽及破坏。


第二条、乙方权利及义务：
1、乙方负责系统的开发及后台建设。保障系统持续、正常的运行，并向甲方提供长期、稳定的系统服务。
2、乙方应根据行业技术的发展及整体市场的需求及时对该系统进行改造与升级。
3、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应向甲方提供技术指导及咨询4、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服务费。乙方向甲方收取的服务费采取预付制。如甲方未按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乙方有权停止向甲方提供所有服务。
5、乙方可以通过公司网站以及《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通知功能向甲方发布乙方的信息及通知。

6、《iKeeper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的知识产权属于乙方有。

第三条、协议续约与终止：

[bookmark: page2]1、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签订之日起成立。协议到期后，甲乙双方均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但必须在十五日内以书面方式告知对方；如双方在十五日内，均没有以书面方式告知对方解除本协议，则本协议自动续约一年。以后每年协议自动续签均以此类推，不再另签新协议。

2、在本协议有限期内若一方需解除本协议，双方需另行签订书面解除协议。

3、若一方被吊销经营主体资格，则本协议自动终止。终止后被吊销经营主体资格方应书面告知对方。

4、若甲方法人发生变更时，甲方应在十五日内书面告知乙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四条、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协议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变更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变更协议与本协议相矛盾时，以变更协议为准。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协议，否则，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第五条、协议免责条款: 
1、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2、如在协议执行中遇到如自然灾害、政府行为及社会异常事件等不可抗力造成协议不能履行的，不承担法律责任。不能履行协议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明。


第六条、其他规定: 
1、本协议及变更协议发生争议后，双方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时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3、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丰都卓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托签约人：	地址：重庆市丰都县龙河路555号

受托人联系电话：	邮编：408216

网吧联系电话：	受托签约人：

联系电话：023-70688887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